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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或“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的规定和有关要求，

现就欧菲光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募投项目”）重新论证

并延期的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50 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7,524,112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2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529,999,976.6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514,587,002.73 元。2021 年 8 月 25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发行人指定的资

金账户。2021 年 8 月 26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指定的资金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1]000591 号《验资报告》。 

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根据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675,8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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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207,400.00 

2 3D 光学深度传感器建设项目 145,000.00 122,600.00 

3 高像素微型摄像头模组建设项目 158,700.00 120,600.0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700.00 25,2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80,800.00 675,800.00 

（二）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1、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的总投资额，经公司

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入金额的议案》，调整后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情况如下（不足部分公司

将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项目实施主体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

设项目 
236,400.00 151,458.70 

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曾用名：安徽晶润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光

电”） 

2 
3D 光学深度传感器

建设项目 
145,000.00 - 合肥光电 

3 
高像素微型摄像头

模组建设项目 
158,700.00 - 南昌欧菲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700.00 - 合肥光电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 

合计 780,800.00 351,458.70 - 

2、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

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

2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

与镜头产线项目”，从事智能汽车、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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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光学镜片和镜头业务。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7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

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变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变更前占

总募集资

金净额比

例 

变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变更后占

总募集资

金净额比

例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

目 
236,400.00 151,458.70 43.09% 131,458.70 37.40%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

头产线项目 

52,000.00 - - 20,000.00 5.69%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56.91% 200,000.00 56.91% 

合计 488,400.00 351,458.70 100.00% 351,458.70 100.00% 

3、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023 年 2 月 26 日 2024 年 2 月 26 日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

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2026 年 1 月 7 日 2027 年 1 月 7 日 

4、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

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

本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4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

设项目 
2024 年 2 月 26 日 2026 年 2 月 26 日 

5、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额 

变更前拟

投入募集

资金 

变更前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变更后拟

投入募集

资金 

变更后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131,458.70 37.40% 96,083.02 27.34%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

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

目 

52,000.00 20,000.00 5.69% 0.00 0.00% 

3 
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

扩建项目 
58,599.95 - - 55,375.68 15.76%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56.91% 200,000.00 56.91% 

合计 546,999.95 351,458.70 100.00% 351,458.70 100.00% 

6、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余额为 1,460,921,339.57 元，其中 2025 年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50,000,000 元，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10,921,339.57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存储余额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5631640000 8,873,376.67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20000100000254713 518,600.45 

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443066168013002985063 2,775,840.58 

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行 41020800040068875 346,023.94 

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行 443066254015003455534 113,261,947.6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光明支行 79490078801000000829 85,145,550.24 

合计 210,92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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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基本情况以及原因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为“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截至公司董事会审

议此延期议案公告日，受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公司审慎投资策略等多重因素

影响，本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尚未开始投入使用，实施进度与原计划相比滞后，尚

未开始投资建设。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

定对本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026 年 2 月 26 日 2029 年 2 月 26 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

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

司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分析如下： 

（1）行业需求稳健复苏，但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 

据 IDC 数据统计，2025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约 12.6 亿部，同比上升

1.9%；其中 2025 年第四季度出货量达 3.36 亿部，同比增长 2.3%，实现连续多个

季度同比正增长，显示出市场需求修复的连续性与韧性。 

但从消费电子光学行业细分领域来看，行业整体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长期

需求呈现低速、平稳增长态势。围绕影像性能提升的技术演进仍在持续推进，主

要体现在中高端产品中对更大像面、更高通光能力、更高集成度及视频稳定性等

方向的持续优化，各主要光学厂商仍需保持一定强度的研发投入以满足下游产品

升级需求。同时，随着 5G 应用逐步普及、折叠屏等新形态产品落地以及新兴市

场需求释放，移动终端产品迭代节奏保持较快，行业竞争有所加剧，技术更新周

期缩短，部分技术路线存在较快迭代甚至被替代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企业在推

进规模化经营的同时，持续进行技术升级所需的资本投入、研发周期及组织协同

复杂度亦相应提升，对经营效率与资源配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此外，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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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产业链上下游周期波动等外部因素仍对行业发展产生影响，消费电子

光学行业未来发展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 

（2）受前期多重因素影响，公司资本性投入较为审慎，但未来业务发展仍

需资本性投入储备 

受当时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下游终端市场消费需求放缓等不利因素叠加的影

响，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较多，虽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

同比有所上升，但未恢复到公司正常水平。结合前期市场情况、公司在手订单情

况以及市场预测情况来看，公司光学光电产品产能可以满足前期业务需求。同时，

受前期多项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公司业务经营与发展存在一定资金需求，整体资

金安排相对收紧、资本性投入较为审慎，前期为持续保障财务结构稳健与经营安

全，公司对长期资本开支进行审慎评估与管理，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项目建设等大

额资本性支出。 

截至目前，公司业务处于稳步复苏阶段，在仍需保持一定营运资金储备的背

景下，同样需要资本性投入储备以把握市场机遇从而保障业务可持续增长。因此，

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延期，同时也将密切关注相关经济、政策环境变化，并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合理安排。 

（3）目前“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已开工建设，公司视市场

机遇适时启动本募投项目的投资 

为追求更优投资效益，公司遵循“升级改造优先于新建”的成本效益原则，

优先启动了另一募投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截至目前，公

司已累计投入 9,933.05 万元。“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重点聚焦于

6P 及以上结构的高端手机镜头，并规划布局高端潜望式摄像头模组配套镜头，

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与附加值，聚焦于产品高端化与制造智能化方向，

以更好契合下游应用市场的发展需求。“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同样主要涉

及光学镜头的生产和销售，系针对公司现有光学镜头产品的产能扩充。随着外部

不利因素的逐渐消化与内部业务调整，以及公司整体经营规划的稳步推进，公司

将根据市场需求，并结合自身镜头领域的业务规划，本着审慎、高效的原则，合

理地配置和使用募集资金，适时启动“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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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学镜头业务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是公司重要业务布局，具有持续投

资需求 

公司深耕光学光电行业二十余年，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及其

他智能应用新领域，主要包括光学摄像头模组、光学镜头、指纹识别模组、3D 传

感模组等相关产品。在光学镜头方面，根据潮电智库数据统计，2025 年上半年公

司手机镜头出货量位列行业前十。公司凭借光学创新优势和在消费电子等领域积

累的核心客户优势，以及丰富的技术积累、高自动化水平的产线和大规模量产能

力，成为行业内的高像素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的主流供应商。根据 Mordor 

Intelligence报告数据，智能手机镜头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80.4亿美元，

预测期内（2025-203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8.21%。 

基于行业发展趋势与成本控制考量，公司战略布局光学镜头产业，推进垂直

一体化产业链建设，已在成本与质量一致性方面形成显著优势。光学镜头作为摄

像头模组等产品的核心原料，其自给率的提升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

量，从而增强客户吸引力，稳定客户关系。此外，公司通过强化光学镜头等摄像

头模组的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够更敏捷地应对市场变化，缩短产品开发与交付周

期，巩固市场竞争地位。 

随着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除，公司光学镜头及摄像头模组等

光学业务规模持续回升。为把握市场机遇，公司拥有持续投资光学镜头领域的业

务发展需求，未来将进一步向上完善光学领域产业链，推动“光学垂直一体化”

战略落地，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市场份额。 

3、项目预计收益 

本次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4、重新论证的结论 

综上，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及实施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由于上述募投项目尚未实际开展，

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市场环境、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进展及建设情况等因素，为更好地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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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再次进行延期调整。公司

将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合理安排。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延期是公司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

公司实际情况以及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对公司生产经营不存

在重大影响，未对募投项目产生变更，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

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自身实际状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高像素光学

镜头建设项目”，并严格按照规则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审计委员会

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公司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 2029 年 2 月 26 日，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保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同意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

设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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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本次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是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基础上作出的

安排，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方向等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欧菲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